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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呼伦贝尔市工程项目投标保证金 管理制度》的通知


各旗市区人民政府、市直各有关部门：
为积极稳妥地做好投标保证金管理工作，确保投标保证金的 安全缴纳和及时退还，切实规范资金管理、保障招标人和投标人 的合法权益，为企业提供高效便捷服务，结合实际，制定了《呼 伦贝尔市工程项目投标保证金管理制度》,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真贯彻执行。



呼伦贝尔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工作联席会议
2023年7月14日

— 1—




呼伦贝尔市工程项目投标保证金管理制度


为积极稳妥地做好投标保证金管理工作，确保投标保证金的  安全缴纳和及时退还，切实保障招标人和投标人的合法权益，为
企业提供高效便捷服务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一、适用范围
适用于进入呼伦贝尔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、各旗市区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进行的工程项目招投标活动，且招标文件要求交纳投
标保证金的项目。
二、 账户管理
呼伦贝尔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设独立的投标保证金专用 账户，统一代收代退保证金。保证金的收取和退还应实行电子化 管理，依托金融机构，由金融机构按照招标文件和公共资源交易
机构的要求，收取和退还保证金。
三、 投标保证金的交纳
(一)投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的方式和金额，在规定
时间内，将投标保证金付款证明随投标文件提交给招标人或其委
[bookmark: _GoBack]托的代理机构。
(二)投标保证金必须以投标人单位自身名义提交，并与参
加投标的单位名称一致，不得以分支机构等其他名义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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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投标保证金交纳方式包括电汇、电子保函(银行保函、 保险保函、担保保函等),鼓励采用电子保函方式交纳投标保证
金。
1.以银行电汇形式交纳的，投标人应将投标保证金按照招标 公告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汇入相对应的标段虚拟子账户内，以银行 电汇形式交纳的投标保证金须从投标单位基本账户转出，投标保
证金提交时间以保证金专用账户实际到账时间为准。
2.以电子保函形式交纳的，通过呼伦贝尔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电子保函服务平台金融服务窗口进行申请，应在投标截止时间
前在线完成电子保函开具工作。
3.联合体投标的，投标保证金由牵头人交纳，并对联合体各
成员均具有约束力。
(四)投标保证金实行一项目一 收取，不得交叉替代使用，
应按项目(标段)交纳保证金。
(五)投标保证金的有效期应当与投标有效期 一致。
四、 投标保证金的退还
( 一)投标保证金实行本息退还
投标保证金的利息，按照专用账户开户银行退款当日挂牌对 公活期存款利率计算，在退还投标保证金的同时将利息划拨至原
转出账户。
(二)正常退还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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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有效投标人不足3家或未推选中标候选人的，招标人或其 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发布招标异常(流标/废标)公告后自动退 还投标保证金。自动退还失败的，由保证金代理银行办理保证金
人工线下退款。
2.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终止招标或投标文件提交截止 时间后代理机构、招标人、监督人未到场等原因未开标的，招标 异常(流标、终止招标)公告发布后自动退还投标保证金。自动
退还失败的，由保证金代理银行办理保证金人工线下退款。
3.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发布中标候选人公示后， 投标保证金管理系统将自动退还未进入中标候选人名单的投标
人交纳的投标保证金。
4.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已发布中标结果公告的， 投标保证金管理系统将自动退还中标人以外的投标人交纳的投
标保证金。
5.招标人与中标人已签订合同并上传电子平台的，或已发出 中标通知书但未签订合同的，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手
动在线退还中标人投标保证金。
6.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最迟在合同签订后5日内
退还中标人交纳的投标保证金。
(三)特殊退还程序
1.投标人涉嫌违法违规或被投诉的，在调查处理期间，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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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部门应及时通知呼伦贝尔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、招标人或其 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，暂不退还投标人投标保证金。待项目监督 部门出具调查处理结果后，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根据 处理意见，若需退还投标保证金的，应向呼伦贝尔市公共资源交
易中心提出申请，及时将投标保证金退还至投标人。
2.招标人因特殊情况要求所有投标人延长投标有效期，并相 应延长投标保证金有效期的，须在正常退还程序启动之前书面告 知呼伦贝尔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及投标人。若投标人书面表达拒 绝延长并放弃投标的，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应将投标
保证金退还至投标人。
(四)投标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
1.投标人在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撤销(放弃中标)或修改其
投标文件。
2.中标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，无正当理由拒签合同协议书
或未按招标文件规定提交履约担保。
3.投标人提交了虚假资料、借用他人资质投标或出借资质给
他人投标、围标串标的。
4.招标人由于上述等原因不同意退还的。
五、 其他事宜
1.投标人采用保函方式交纳投标保证金的，保函应为“见索
即付”类保函，否则招标人有权拒收；被招标人拒收保函的投标

—5—


人，其投标作为无效投标处理。
2.由于账户异常等原因在呼伦贝尔市和旗市区公共资源交 易一体化平台保证金管理系统中无法退款成功的，可申请人工线
下退款。
六、本制度由呼伦贝尔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办
公室负责解释。
七、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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